[bookmark: _GoBack]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建设项目
竞争性比选文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建设项目。
（二）建设地点：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全民健身广场。
（三）建设内容：建设长51米，宽20米的透气型EPDM颗粒塑胶场地一块。包含场地基础打磨、篮球架拆除及安装、围网勾花网拆除及安装、沟盖板更换、8mm厚EPDM铺设、隔离桩安装等。（具体见《高安镇全民健身广场建设工程量清单内容）
高安镇全民健身广场建设工程量清单
	序号
	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项目特征描述

	1
	原塑胶铲除
	㎡
	1100
	对原有面层EPDM进场铲除

	2
	基础打磨
	㎡
	1100
	符合面层施工条件

	3
	原地埋篮球架拆除
	副
	1
	拆除现有篮球架

	4
	篮球场勾花网围拆除
	m
	100
	保留现围网框架，拆除现有勾花网。

	5
	地埋式篮球架安装
	副
	1
	1.适用于训练和比赛，篮圈距地面高度为3050mm；
2.采用钢化玻璃篮板，有耐候性好、抗氧化、耐蚀能力强等特点；
3.主立柱≥180mm方管，≥2.75mm厚，伸臂≥100×150×2.5mm钢管，立柱与横梁连接处有加强筋，以增加安全系数；
4.弹性篮圈，含篮网，抗弯性好。

	6
	乒乓球台
	张
	3
	1.室外乒乓球台桌腿50mm方管或者圆管，15mm台面，SMC材料一体化边框面板
2.尺寸：2740×1520.5×760mm

	7
	8mm厚EPDM铺设
	㎡
	1100
	厚度为8mm，按塑胶颗粒和胶水（单组份）混合物搅拌均匀铺设，使EPDM塑胶场地平整度好、密度高、弹性好。中间高，四周低，排水好，坡度为6—8‰。具体详见透气型EPDM颗粒参数

	8
	告示牌
	块
	1
	篮球场、不锈钢材质，尺寸70*50cm，双面，带立杆

	9
	围网勾花网及横杆安装
	㎡
	160
	围网整体高度2米，长80米.1、保留现围网框架，拆除现有勾花网。2、在现框架中间，加一排横杆，形成上中下三排横杆。3、勾花网：丝径2.0*3.8mm、网孔45*45mm，整体采用20*2mm铝合金压条拉网式压装，并用钻尾螺钉固定。4、钢架整体表面聚酯粉末静电喷塑（墨绿色）。

	10
	沟盖板更换
	m
	30
	清掏后更换预制混凝土沟盖板，长30米，宽度1米

	11
	篮球场照明灯检修防水门盖
	套
	4
	110*70镀锌板

	13
	篮球场照明灯静电喷塑
	盏
	4
	照明灯灯杆高度8米及5个灯罩整体表面聚酯粉末静电喷塑（墨绿色）

	14
	休闲座椅
	套
	2
	铸铁(铸铝)脚座椅1.5米长

	15
	隔离桩
	m
	73
	[image: Screenshot_20240731_152031_com.taobao.taobao_edit_2217167623179910]   7.5cm直径镀锌管，2.0cm厚，单个长3米，3.5米，1.5米。地面高度30cm，地埋10cm，喷防锈底漆，及红白反光面漆。（3米长15个，3.5米长2个 ，每个挡车器钻3孔地埋，其中3米长1个为活动锁扣式。1.5米长1个，挡车器钻2个孔地埋）

	16
	太阳能灯
	盏
	2
	太阳能光伏板功率≥180W，蓄电容量180AH,光源LED100W

	17
	篮球场附属设施
	米
	20
	需对篮球场边缘弱电线路进行穿管移位致就近草坪边缘，要求：用波纹线管，起土移位后回填并恢复草坪。长度20米。

	18
	篮球场、羽毛球场划线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透气型EPDM颗粒参数：
1、EPDM颗粒符合GB 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标准，须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并整体判定为合格（扫描件加盖厂家公章佐证）。
[bookmark: _Hlk161340160]2、塑胶面层EPDM颗粒耐用性能，符合GB 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标准，提供有CMA和CNAS认证标识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以上要求的检测项目，报告需明确标识每一个单项判定为合格，以上项目在同一份报告中体现并整体判定为合格（扫描件加盖厂家公章佐证）。
3、聚氨酯胶水/胶粘剂符合GB 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标准，提供有CMA和CNAS认证标识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以上要求的检测项目，其中聚氨酯胶水检测报告样品特性和状态必须为“透明液体”；报告需明确标识每一个单项判定为合格，以上项目在同一份报告中体现并整体判定为合格（原色扫描件加盖厂家公章佐证）。



（四）质量保修：保修服务周期贰年，贰年内任何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自通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五）发包人：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
二、竞争要求：
本项目竞争性比选范围内采用总价承包方式。含安全文明施工费、措施费、劳动保险费及现场所需的临时设施等一切费用。
1.报价计价原则：报价中应包括竞争性比选单位中标后为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作需支付的一切税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调试、维护、保险、税金及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税费及现场所需的临时设施等一切费用）和拟获得的利润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费用。
2.承包人应严格按甲方提供的项目建设清单进行施工。
3.各潜在供应商自行勘测现场，对考察中获取的现场资料负责，无论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认为已经对现场做过充分详实了解，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自行承担。
4.本项目最高总价限价为：人民币163000元（大写：壹拾陆万叁仟元整），竞争总报价不得超出竞标最高总价的限价，否则都将被视为无效报价。
5.竞争人应认真预算，合理报价，且报价涵盖本次发包的所有工程内容。
三、工期要求：本工程工期为30日历天，以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工期。
四、安全要求：
在施工过程中，中标人须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并做好相应的施工安全公告及警戒标识。施工过程中因安全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费用概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五、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有关现行规范规定的标准及重庆市有关规定，并经发包方验收合格。
六、投标费用：
竞争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及参与投标活动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管结果如何，竞争人独立承担本次竞争性比选活动的所有费用。
七、竞争保证金：
竞争人在递交竞争文件时，应按本竞争性比选文件规定缴纳竞争保证金，竞争人不按本文件规定缴纳竞争保证金的，拒绝接收其竞争文件。
1.竞争保证金：人民币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
2．递交方式：竞争人递交竞争文件之时一并缴纳竞标保证金，竞标保证金采用信封密封，加盖单位公章。
3．退还方式：未中标候选的竞争人，当场退还其竞争保证金；中标候选人的竞争保证金在发包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
4.当出现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权益，或不能履行投标承诺的，其缴纳的竞争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竞争须知：
(一)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须提供有效的带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具有良好的信誉。2023年1月1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止未受到行政限制投标处罚或受到行政限制投标处罚但不在行政处罚期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败诉记录（须自行提供信誉声明)。
（四）2023年1月1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止无行贿受贿犯罪记录（须自行提供书面承诺）。
（五）参与投标时应提交公司合法有效的：
1.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的，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是委托代理人参与投标的，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2.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
(六)上述应提交的资格审查资料须装入“资格审查资料”袋内并密封完整（身份证原件随身携带现场查验，不装入袋内）。
（七）“投标函部分”袋内须装入：加盖投标企业公章的《确认文书》、《投标报价函》并密封完整。
（八）“资格审查资料”袋和“投标函部分”袋须在密封处加盖投标企业公章。在报名时一并提交。
（九）投标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投标文件时，应将投标保证金一并缴纳。
（十）投标过程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投标纪律，公正廉洁，不得作弊，不得“围标”、“串标”，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十一）发包人不组织现场踏勘，由投标人自行踏勘。
（十二）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自中标公示期满后三天内签订合同，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发包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其竞争保证金不予退还。
九、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竞争文件作废，取消竞争资格。
(一)竞争单位未准时参加竞争性比选会议或竞争文件及相关资料逾期送达的；
（二）未能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的以及招标文件未加盖公章或公章不清晰的；
(三)竞争须知中规定提交资料不全的；
（四）竞争报价字迹模糊，涂改数字的，大写不规范的（注：本次竞争性比选只接受电脑打印的竞争报价，不接受手工填写的竞争报价。对手工填写的竞争报价，其竞争文件将被视为无效竞争文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废标条件的。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在中标资格得到确认、签订本工程施工合同前，由中标单位基本账户按中标价的10%转账至指定账户。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十一、评标委员会的组建：由发包人依法组建。
十二、定标办法：
采取低价中标法：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如果出现同等价位，现场通过抓阄方式，进行决定。第一中标候选人即为中标人，其投标报价即为中标价。
十三、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
本工程不支付预付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在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市级专项资金拨付到位后，凭开具的税务发票，扣除总工程3%质保金外一次性无息支付。
十四、监督管理：
本次竞争性比选的全过程接受相关监督部门的监督。 
十五、竞争性比选开始时间及地点：
递交竞争文件时间为2024年 8月14日上午9：00至9：30（北京时间），截止时间即为竞争性比选开始的时间，竞争人超过截止时间递交的竞争文件将不予接收。
开标地点：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二楼204会议室。
16、 资料费：
报名时向建设单位缴纳500元比选文件资料费。比选文件资料费开标前转入账户：开户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垫江支行；户名：垫江县财政局-高安镇人民政府；账号：2501010120010007754-710001；备注：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项目比选文件资料费。中标或不中标的投标人均不退还报名费，未按期缴纳报名费的招标人不接收投标文件。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递交资料费转账凭证，否则拒绝接收其投标文件。
十七、发布公告媒介
凡有意报名参加比选的投标人，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官网》（http://cqsdj.gov.cn）上自行下载招标文件等开标前的相关资料，不管下载与否都视为全部知晓比选过程和事宜。
十八、项目业主单位地址、联系人员及电话
地 址：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沈老师，联系电话：023-74552700。
附件：1.《确认文书》。
2.《投标报价函》。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4. 授权委托书。
                  
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
2024 年8月6日























附件1
确认文书

                       ：
   我单位自愿参加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建设项目                             公开招标，对贵单位在垫江县高安镇人民政府网上发出的该工程公开招标公告及相关的补遗资料、通知等全部内容予以确认，并按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
我公司保证本项目中标后绝不转包给挂靠公司，一旦发现、查实我公司有转包挂靠行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及违约金。



  投 标 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投 标 报 价 函
                             ：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建设项目 公开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总价人民币（大写）                       （¥         元）进行投标报价，工期为 30日历天，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有关现行施工验收规范规定的标准及重庆市有关规定，并一次性验收合格。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起计算90日历天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如我方中标，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的规定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按照公开招标公告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4．我方声明，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准确。
5． 	（其他补充说明）。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高安镇龙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建设项目”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法定代表人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附委托代理人第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参加公开招标活动并签署文件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非法定代表人参加公开招标活动并签署文件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供监督人员核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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